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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局南區公路新建工程分局 

「台 19甲線 47K+350～50K+800(49K+482~52K+934)拓寬工程」

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說明資料 

    會議時間：114年 12月 3日 (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分 

    會議地點：臺南市關廟區公所三樓禮堂 

    主持人：陳科長素華 

一、 計畫說明： 

1. 省道-台 19甲線北起台南市鹽水區台 19線 100K+346K處，南迄高 

市赤崁，係原「縣道 173」及「縣道 177」之部份路段，於民國

86年 8月報奉行政院同意改列為省道。由於該省道行經台南、高

雄都會區之外圍，具發展潛力地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且為平行

中山高及南二高之替代道路，民國 90年考量當地交通流量自然成

長趨勢及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台南園區及高雄園區之開發營運所

造成之交通增量，可能造成交通逐漸惡化，故將台 19甲線納入南 

      部區域整體道路建設計畫，並視各路段需求予以拓寬改善。 

2. 本工程路段現況雙向兩車道公路，為深坑里、布袋里、龜洞里及

阿蓮區等地區往臺南市區的重要道路，因深坑聚落附近路段道路

狹小，兩側民房較為密集，居民出入頻繁且與道路間緩衝空間狹

小，聚落鄰近工廠運輸車流與聚落路段地區性旅次車流混雜，導

致聚落路段道路服務水準不佳外，大小型車輛混雜及競道，考量

地區交通安全提昇本路段時有拓寬之必要性。 

3. 為取得道路改善工程所需之用地，擬與台端協議以其他方式或價

購取得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有關價購相關說明資料，本局已併函

文通知送予所有權人，如台端願意以捐贈等其他方式提供工程所

需之土地，亦得於會議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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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使台端充分瞭解本工程計畫內容及價購等之作業程序，爰召開

本次協議會議，如對於本項工程有任何問題，或協議內容有任何

意見，均歡迎於會中提出。 

二、 法令依據： 

1. 公路法第 9條。 

2. 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10條、第 11條。 

三、協議價購土地及土地改良物範圍及面積： 

   1.需用土地為關廟區深坑子段 766-67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為 32 平方 

     公尺，無地上物。 

   2.需用土地範圍，將於會議當日於會場提供閱覽。 

   3.土地所有權人土地協議價格資料，將於會議當日於會場提供。 

四、以其他方式取得用地評估說明： 

   1.設定地上權或租用：因本計畫工程係永久使用，為配合工程施工及 

     整體管理需要，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或租用方式取得。 

   2.聯合開發：聯合開發雖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之一，惟 

     本案工程未來係作公共設施供大眾使用，並無報酬及收入，故不適   

     合聯合開發。 

3. 捐贈：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仍視土地所有權人自願主 

動提出，本局樂觀其成，並願配合完成相關手續。 

4. 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本案係屬非都市土地，無類似都市 

土地之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

法，且本局興建道路交通工程，所取得之土地均為公路使用，皆屬

公共用交通用地，故無多餘之土地可供交換，因此以地易地事宜，

尚無從辦理。 

5.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雖係取得公共設施土地

方式之一，惟本案非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因此本案工程所需土

地不適用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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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協議價購相關事項： 

   1.協議價購之價格： 

  （1）土地：係需用土地人(即本局)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協議

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所

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等規定，本次工程用地

協議價購土地之價格，係依上開規定並委由不動產估價

事務所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等規範查估需用土

地之正常交易價格。 

    （2）土地改良物：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1、32、33、34-1、35 

             及 36-1條等規定暨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 

             自治條例及查估基準計算補償費與救濟金。 

   2.協議價購作業程序： 

    （1）以協議價購核定價格發給本人作為土地買賣價金。 

    （2）簽報核定及議約。 

    （3）雙方簽訂買賣契約。 

    （4）向轄區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現值。 

    （5）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6）給付價款。 

   3.本案屬依法得徵收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4.用地分割暨分筆登記費用、產權移轉登記費用、印花稅及代書費 

     等費用由本局負擔。 

   5.所有權人應配合事項： 

  （1）所有權人應自行協議塗銷、終止他項權利及租約。 

  （2）除契稅外，所有權人請自行繳清各項稅賦。 

  （3）公同共有土地，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4）未辦繼承土地，應辦妥繼承登記。 

   6.所有權人如同意協議價購，請於會議當場或於 114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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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出具協議價購同意書予本局，並於本局另行通知簽約期限內， 

     與本局簽訂買賣契約書。 

   7.簽訂買賣契約書時請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印鑑章及印鑑證明、 

     土地所有權狀及其他必備文件。 

   8.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點交完竣後，由本局付清價款。 

六、相關稅捐： 

   1.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徵收補償價格售予需地機關者，免徵其土地增 

     值稅(平均地權條例第 42條第 3項)。 

   2.如經稅捐機關清查後有地價稅、房屋稅或遺產稅等欠稅情事，需檢 

     附繳納證明；或由本局於協議價購款項代為扣繳清償。 

   3.土地分割暨分筆登記費用、產權移轉登記費用、印花稅、契稅、鑑 

     界費及代書費由本局負擔。 

七、其他配合事項： 

   1.繼承：未辦繼承之土地，應辦妥繼承登記後，再由繼承之登記名 

     義人辦理簽約事宜。 

   2.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土地所有權人應檢附終止租約證明。 

   3.協議價購，依其他法律規定有優先購買權者，無優先購買權之適  

     用。(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第 3項) 

   4.訂有他項權利、限制登記者：土地所有權人應自行協議塗銷或終止。 

   5.公同共有之土地，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6.除契稅外，所有權人請自行繳清各項稅賦。 

八、同意書繳交事宜： 

   1.土地所有權人如同意參與協議價購者，請於 114年 12月 19日前提 

     出同意書辦理協議價購作業。 

   2.協議價購同意書之繳交，可親臨或掛號郵寄至本局南區公路新建工 

     程分局用地科（地址：613019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 29 號 5 樓）。 

   3.所有權人有意願參與協議價購者，本局將另行通知辦理協議價購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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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簽訂時間及應檢附文件。 

   4.達成協議價購者，於簽訂合約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1)身分證明文件 

    (2)印鑑章及印鑑證明 

    (3)土地(建物)所有權狀 

    (4)完稅或免稅證明 

    (5)其他依土地登記法令必備之文件 

   5.協議價購之價金將於本案土地完成移轉登記後起 30日內完成發放 

     作業；其款項直接匯入台端指定之金融機構帳號內。 

九、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權利義務之終止： 

    待本局辦妥原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由原所有權人 

    領取協議價購金額後，即終止對該土地及土地改良物之一切權利義 

    務。 

十、未能達成協議之處理： 

  1.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 

    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因此 

    未能達成協議價購者，將依法辦理徵收。 

  2.本案土地如經報准徵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2條規定，土地權利關 

    係人對於徵收公告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向臺南市政府以書面 

    提出。臺南市政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 

    通知土地權利關係人。 

  3.本案土地如經報准徵收，有土地徵收條例第 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 1年內向臺南市政府申請一 

    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一、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 

    1.所有權人如拒絕參與協議或未能達成協議，並對本局嗣後依法辦 

     理用地徵收有意見時，請於 114 年 12月 19日前，依據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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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 105條規定，以書面向本局提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意見， 

     逾期未提出，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2.本案土地如同意協議價購，亦得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8條規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簽約之日起 1 年內向本局申   

     請一併價購，逾期不予受理： 

    (1)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 

       用者。 

    (2)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3)前項申請，應以書面為之。於補償費發給完竣前，得以書面撤 

       回之。 

 

 

 


